岳池五星级酒店综合项目建议书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岳池五星级酒店综合项目。

2、项目单位：岳池县国土局
2、建设地点：四川省岳池县九龙镇（广南高速公路连接线会展中心规划地以东，大西街延伸段以南）

4、建设规模：总投资2.5亿元，占地面积130亩，其中五星级酒店30亩，配套商住开发用地100亩；酒店建设规模整体规划为200间客房，住客总容量不低于300人，酒店配套功能包括餐饮、会议、娱乐、商务、SPA等内容。

5、建设年限：2年（自酒店项目开工之日起计算）。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条件

（一）建设的必要性。

岳池地处四川盆地东部，成渝经济圈腹心地带，辖区总人口117万人，日流动人口近1000人，是川东地区工业、商贸、旅游重镇，境内交通便捷，商贸、旅游发达。目前，县内没有一座符合五星级标准的国际大酒店，接待能力无法满足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为适应日益频繁的商务交往和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增强城区功能，提高对外接待能力，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县城城东建设一座集住宿、餐饮、会议、娱乐、商务、SPA等为一体的五星级酒店。

（二）建设条件

1、供地。五星级酒店建设与商住开发合并实施,土地实行捆绑式挂牌拍卖方式出让。酒店用地以成本价, 商住楼开发用地以评估价竞价拍卖。

2、配套设施。酒店旁道路及配套商住开发用地红线图，并负责红线图内的拆迁。在酒店项目动工前完成“四通”（水、电、路、气）至红线图边缘。在酒店竣工投入使用前协调好宽带网、闭路电视、电话线安装事宜。在业主挂牌取得项目用地权后3个月内交付酒店建设用地和配套商住开发用地，我县国土部门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办理至业主在我县成立的项目公司名下。

3、手续办理。在业主递交该项目开发用地规划方案30个工作日内我县建设部门完成方案审查、报规及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手续，在业主递交该项目开发用地施工图45个工作日内完成施工图审查、报建及取得施工许可证等手续。

4、人员服务。我县指派1名县级领导为该项目总协调人，县招商局、旅游局为该项目秘书单位，负责协调处理项目建设和营运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事项，并由县政务服务中心按协议要求协助业主办理项目的相关手续和证件。

5、优惠政策。

（1）酒店建设中涉及的各类规费、手续费等，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办理。酒店在审批、建设过程中的县级行政性收费（除工本费外）全部免收，县级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收取的费用按最低限减半收取。

（2）酒店建设和营运后的自来水资费按生产用水价格执行，电力资费按工业电价执行，天然气资费按居民用气价执行，水电气资费优惠政策期限为10年，在水价中加收的垃圾处理费按现行工业企业加收标准执行，免收环保规费10年。
（3）酒店建成后，在二年内取得国家旅游局授予的“五星级酒店牌”，我县将按照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给予一次性奖励2000万元。
（4）在酒店营运后我县大型或对外公务接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在该酒店。

三、建设规模及建设要求

（一）建设规模。

项目总投资2.5亿元，其中五星级酒店投资1亿元，商住楼开发投资1.5亿元；占地面积130亩，其中五星级酒店30亩，配套商住开发用地100亩。酒店建设规模整体规划为200间客房，住客总容量不低于300人，酒店配套功能包括餐饮、会议、娱乐、商务、SPA等内容。

（二）建设要求

1、项目区进行规划设计须符合我县城市建设总规，经岳池县规划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方可进场施工。建设容积率按行业规定标准执行，酒店必须按五星级标准建设。

2、按国家规定标准建设酒店内排污设施，保证达标后方可进入城市污水管网。

3、酒店须在两年内建成投入使用，并由具有专业资质的酒店管理公司进行管理，除更新设施或内部装修等因素外，应常年正常运行。其注册资金不低于1亿元，注册地为四川省岳池县。

4、酒店主体工程建设完工后，方可实施配套商楼开发建设。

四、投资概算及资金筹措

（一）投资概算：2.5亿元，其中酒店投资1亿元，配套商住开发项目投资 1.5亿元。

1、酒店投资概算：共计8600万元

（1）购地：30亩×50万元﹦1500万元；

（2）土建：40000平方米×800元/平方米﹦3200万元；

（3）装修：40000平方米×600元/平方米﹦2400万元；

（4）设备：300个房间×30000元/个房间﹦900万元

（5）其它（如绿化、道路等）：600万元

2、商住楼开发投资概算：共计12000万元

（1）购地：100亩×60万元/亩﹦6000万元；

（2）土建（一期）：开发面积×容积率×建设投资/㎡=30×667×3.5×800元/平方米﹦5600万元。

（3）其它（如绿化、道路等）：400万元

3、流动资金估算：4400万元。

（二）资金筹措：企业独资。

五、效益分析及投资回收期

（一）经济效益

1、酒店营运收入

（1）客房收入=客房数量×经营月份×30天×开房率×平均房价，即：200×12×30×70%×230=1160万元

（2）餐饮收入=客房数量×开房率×1.8×上座率×餐饮人均消费×30天×经营月份，即：200×70%×1.8×50%×100×30×12=453.6万元

（3）夜总会、KTV、迪吧、洗浴中心等收入按100万元/年计算。

酒店年收入=客房收入+餐饮收入+夜总会、KTV、迪吧、洗浴中心等收入=1160万元+453.6万元+100万元=1713.6万元

（4）酒店年赢利额=酒店年收入×年赢利率=1713.6万元×30%=514.08万元

2、商住开发效益

商住赢利额=开发面积×容积率×赢利额/㎡=100×667×3.5×300=7003.5万元

3、投资回收期：

投资回收期=（酒店建设总投入－商住赢利额）÷酒店年赢利额=（10000万元-7003.5万元）÷514.08万元/年=6年

（二）社会效益

通过本项目的开发将会增加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提高当地群众生活质量和水平、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利于区域品牌形象的打造。

六、结论

项目具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巩固的客源市场，优越的区位优势，良好的投资环境，开发价值潜力大，是一个见效较快，有发展前景的项目
